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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八題：共用正面按揭貸款資料  

 

２０１０年１１月２４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為今日（十一月二十四日）在立法會會議上陳健波議員的提問和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： 

 

問題： 

 

  據報，政府與香港金融管理局正研究推出正面按揭信貸資料庫（資料

庫），以防範市民因過度借貸買樓而須承受的風險，並認為設立資料庫屬

迫切性問題，因為目前銀行之間並無相關信息互通是一個漏洞，希望資料

庫可於明年年初推出。然而，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（私隱專員公署）發

言人早前曾向傳媒表示，倘要將按揭信貸資料作為銀行及金融機構的共用

資料，便須修訂《個人信貸資料實務守則》（《守則》）。就此，政府可

否告知本會： 

 

（一） 為何經研究多時的資料庫遲遲仍未能成立，有何困難之處； 

 

（二） 有否成立資料庫的具體時間表及方案；及 

 

（三） 會否因為須先修訂《守則》而要長時間押後推出資料庫；以及是

否知悉私隱專員公署是否已着手修訂《守則》？ 

 

答覆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政府當局對問題的回覆如下： 

 

（一） 共用正面個人信貸資料的安排在二○○三年實施，受個人資料私

隱專員（私隱專員） 所發布的《個人信貸資料實務守則》（《守則》）

規管，但《守則》列明不可共用正面按揭貸款資料。根據《個人資料（私

隱）條例》第１２（９）條，私隱專員對《守則》作出任何修訂前，均須

先進行公眾諮詢。 

 

 



  為進一步加強銀行在按揭貸款方面的風險管理，香港金融管理局（金

管局）於去年向私隱專員建議重新研究共用正面按揭貸款資料的安排。其

後，金管局、香港銀行公會及私隱專員進行詳細商討，內容集中在哪些正

面按揭貸款資料可納入共用範圍。鑑於問題所涉及的公眾利益及侵犯私隱

的程度，各方最後達成共識，同意共用的資料應限於資料當事人名下未償

還按揭的數目，而將會進行的公眾諮詢也會以此為基礎。 

 

（二）及（三） 我們知悉私隱專員會在二○一一年一月進行公眾諮詢。

視乎諮詢結果，《守則》將於二○一一年三月底前作出適當修訂。金管局

會與銀行業界全面配合，並計劃在二○一一年首季完成有關的籌備工作，

落實共用正面按揭貸款資料的安排。  

完  

 


